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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
院政发〔2025〕6 号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

2025 年专升本招生章程

为保证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2025 年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

的顺利进行，规范招生行为，维护考生合法权益，根据教育部

高校学生司《关于做好 2025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

作的通知》（教学司〔2024〕12 号）、《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

好2025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 湘

教发〔2024〕54 号）和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 2025 年普

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湘教考成字〔2025〕

1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专升本考试

招生工作的具体情况，制定本章程。

一、学校基本信息

（一）学校全称：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英文译名为：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hu College，

国标代码：12658。

（二）校址：学校坐落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沿岸开

放城市——湖南省岳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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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学层次：本科。

（四）办学类型：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五）学院概况。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是 2002 年 6 月经

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2003 年经教育部首批确认的全日制

本科独立学院。2005 年 1 月，学院在教育部办学条件专项检查

评估中获得好评；2007、2008 年在湖南省独立学院年度办学情

况检查中名列前茅；2010 年在全省独立学院专业建设专项检查

中获省教育厅领导和专家组的高度评价， 同年，在中国独立学

院协作会 2010 年峰会上，被授予“全国先进独立学院”荣誉称

号。2012 年 5 月，学院顺利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新

增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及授权学科、专业审核。学院现有来自全

国 21 个省、市、 自治区的在校学生 6000 余人。

二、招生对象

符合下列条件的考生（含免试生）可报名参加我校普通高

校专升本招生考试。

（ 一）遵纪守法，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

（ 二）我省2025 届普通高校全日制专科毕业生（含高职院

校、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及本科高校的专科毕业生， 以学信网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信息为准）。

（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往届退役大学生：

1.我省普通高校全日制专科毕业生应征入伍并退役的大学

生。

2.我省普通高校全日制专科在校生（含新生）应征入伍退役

后复学，继续完成学业并取得全日制专科学历的毕业生（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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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重新参加高考录取取得其他学校学历的除外）。

3.具有我省户籍的外省普通高校全日制专科在校生（含新生）

或毕业生在我省应征入伍并取得本校普通全日制专科学历的退

役大学生。

（ 四）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1.在校及入伍期间受到记过及以上纪律处分，且在报名前还

没有解除处分的。

2.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因

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高校招生考试处理且仍

处于停考期的。

3.上年度已报名参加过专升本普通计划考试的考生及上年

度已被录取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含放弃录取资格的考生）。

三、招生计划

学校根据省教育厅下达的招生计划，综合考虑人才培养、

办学条件等因素，合理安排招生专业及计划，具体招生专业和

招生计划以湖南省教育厅下达文件为准。专升本招生计划分为

以下几种类型。

（一）普通计划。仅面向湖南省2025 届普通高校全日制专

科毕业生。其中，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过渡期内继续实施脱贫计划，安排适量招生计划招收脱贫家

庭的学生。

（二）免试计划。分为退役大学生免试计划（简称退役免

试计划）及竞赛获奖学生免试计划（简称竞赛免试计划）。免

试计划单独下达，符合报考资格的考生只能选择一类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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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退役免试计划。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退役大学生可报考：

①我省普通高校全日制专科毕业生应征入伍并退役的大学生；

②我省普通高校全日制专科在校生（含新生）应征入伍退役后

复学，继续完成学业并取得全日制专科学历的毕业生（退役后

重新参加高考录取取得其他学校的学历除外）；③具有我省户

籍的外省普通高校全日制专科在校生（含新生）或毕业生在我

省应征入伍并取得本校普通全日制专科学历的退役大学生。退

役免试计划报考具体办法见《湖南省2025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退

役大学生士兵免试录取实施办法》（湘教发〔2024〕54 号 ）。

2.竞赛免试计划。我省2025 届普通高校全日制专科毕业生

在校期间（截止到2025 年 3 月底）获得下列竞赛奖项之一的可

报考：①获得世界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

夺赛、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一、二、三等奖（金、银、铜奖），全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

湖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金奖）；②获得中国国际

大学生创新大赛（原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金奖和银奖的所有团队成员、铜奖排名前三的团队成员。

四、招生专业

专升本报考时按照高职专科专业与本科专业相对应的原则

进行，《湖南省普通高校专升本对应专业（类）指导目录》（湘

教发〔2024〕54 号附件 3， 以下简称《对应目录》）为报考依

据，考生须按照《对应目录》规定选报我校对应本科专业。

2025 年，我校计划在 11 个本科专业进行专升本招生，招

生 专业见下表。最终招生计划以湖南省教育厅下达文件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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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5年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专升本招生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系别

1 旅游管理 120901K 经管系

2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202 机电系

3 土木工程 081001 工程系

4 体育教育 040201 体育系

5 英语 050201 外贸系

6 法学 030101K 文法系

7 国际经济与贸易 020401 经管系

8 会计学 120203K 经管系

9 人力资源管理 120206 经管系

10 工程管理 120103 工程系

11 新闻学 050301 文法系

五、报名方式

（一）报名。所有考生于 2025 年 2 月 20 日 8 时至 3 月 9

日 17 时登录“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信息管理平台”

（简称专升本信息平台）报名，按要求如实填写并确认个人信

息。其中，退役大学生和竞赛获奖考生还需上传本人标准证件

照及身份证、毕业证、退役证（2025 年上半年退役尚未取得退

役证的须提供部队开具的证明材料）、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

相关证明、获奖证书等有关证书证件的扫描件。报名流程详见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 2025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

报名工作的通知》（湘教考成字〔2025〕1 号）。

（二）志愿填报。专升本志愿分为首次志愿和征集志愿。

首次志愿填报时间为 3 月 23 日 8 时至 3 月 25 日 15 时，征集志

愿在首次志愿录取完成后进行。其中，普通计划在首次志愿录

完后于 5 月下旬设一次征集志愿，免试计划按照《湖南省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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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普通高校专升本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录取实施办法》相关规

定填报征集志愿。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专升本信息平台”填

报志愿。

首次志愿填报期间可查看各高校志愿填报情况，考生要在

退役免试计划、竞赛免试计划、普通计划（含脱贫计划） 中选

择一类报考，并按照《对应目录》要求填报 1 所本科学校的 1

个对应专业。资格审核未通过的免试生、脱贫家庭毕业生以及

其他考生不能填报相应计划的志愿。

普通计划的征集志愿采取平行志愿方式，考生可同时选择 5

所本科学校各 1 个对应的专业，但必须选择统考科目与本人的

考试科目相一致的专业。征集志愿不设脱贫计划。

考生填报专业不符合《对应目录》要求的为无效志愿。其

中，对于竞赛免试生，如获奖赛项能对应本科专业，须填报赛

项所对应的专业才能享受免试政策；获奖赛项不能对应本科专

业的，选择考生专科专业所对应的本科专业才能享受免试政策。

竞赛免试生如选择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其他专业，只能参加普通

计划的考试及录取。

（三）缴纳考试费。2025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报名考试收费

标准为 130 元/生。报考普通计划的考生缴费时间与志愿填报时

间同步（3 月 23 日 8 时至 3 月 25 日 17 时 ）。报考退役士兵免

试计划、竞赛获奖免试计划的考生考试费的收取由学校另行通

知。未缴纳费用的考生不予安排考试。

（四）准考证打印。考生在 4 月 16 日至 4 月 19 日期间登

录“专升本信息平台” 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按照学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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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考前准备。

六、考试组织与管理

2025 年继续实行公共科目省级统考、专业科目高校自命题

考试的方案。省级统考科目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统一制

卷， 自命题科目由招生高校自行命题或联合命题。考试按照国

家教育考试有关要求， 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实施。

（一）免试生考核测试。报考退役免试计划、竞赛免试计

划的考生，须参加我校组织的职业适应性或职业技能测试，考

核方式为现场面试考核， 同一专业采取同一种考核方式，取得

的测试成绩作为录取的依据，学校择优录取。免试生考核测试

时间为 3 月下旬，请考生及时关注我校教务办官网公告栏通知。

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荣誉的考生可免于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

或职业技能测试。

（二）普通计划考试科目。考试科目由 2 门公共科目和 1

门专业综合科目组成。公共科目实行省级统一命题，我校根据

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从省级统一命制的大学英语（科目代码 101）、

大学语文（科目代码 201）、高等数学（科目代码 203）3 门科

目中选择 2 门，其中大学英语考试时长为90 分钟，大学语文和

高等数学考试时长各 120 分钟，每门统考公共科目满分值 150

分；专业综合科目（科目代码3XX） 由我校自行命题，满分值

200 分，专业综合科目考试时长为 150 分钟，体育教育专业由于

涉及专业技能考核， 以实际情况为准；3 门科目合计总分满分

500 分。2025 年我校招生专业考试科目要求和考试大纲详见湖

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教务办官网通知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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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5年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专升本招生专业考试科目表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代码和名称

统考科目一 统考科目二 专业综合科目

机械制造及其自

动化
101 大学英语 203 高等数学 308 机械设计基础

体育教育 101 大学英语 201 大学语文 302 体育综合

土木工程 101 大学英语 203 高等数学 309 建筑力学

旅游管理 101 大学英语 201 大学语文 310 旅游学概论

英语 101 大学英语 201 大学语文 318 综合英语（含听力）

法学 101 大学英语 201 大学语文 312 法学概论

国际经济与贸易 101 大学英语 201 大学语文 313 国际贸易综合

会计学 101 大学英语 201 大学语文 314 初级财务会计学

人力资源管理 101 大学英语 201 大学语文 315 人力资源概论

工程管理 101 大学英语 203 高等数学 316 工程项目管理

新闻学 101 大学英语 201 大学语文 317 新闻学综合

（三）普通计划考试组织。统考公共科目由省教育考试院

统一命题、统一制卷；专业综合科目由我校按照相关要求自主

命题、自行制卷。报考我校的考生均在湖南理工学院考点考试。

省教育考试院按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有关规定，对考试工作进

行统一组织和管理。

（四）普通计划考试时间等事项。专升本普通计划的考试

时间统一安排在 4 月 19 日，上午第一单元：大学英语（8:00-9:30），

第二单元：大学语文/高等数学（ 10:30-12:30）；下午第三单元：

专业综合科目（ 15:00-17:30），其中体育教育专业综合科目结

束时间以实际情况为准。

七、评卷与公布成绩

（一）评卷。考试结束后，学校及时将统考公共科目考生

答卷送交省教育考试院进行统一评卷， 自命题科目由我校按照

相关要求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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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布成绩。考试结束后 10 天内，学校将自命题科目

考生成绩报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考试院在规定时间统一公布

考生成绩，考生可登录“专升本信息平台”查看。

（三）成绩复核。考生如对成绩有疑义，可在成绩公布后 3

个工作日 内向我校申请复核。学校通过“专升本信息平台”报

送统考公共科目的复核数据，省教育考试院负责统考公共科目

的成绩复核，专业综合科目由学校组织专人进行复核。专业综

合科目成绩有差错的， 由学校向省教育考试院书面报告申请更

正。成绩复核申请截止一周后，考生可登录“专升本信息平台”

查看成绩核查结果。

八、划线

学校综合考虑本校招生专业及计划，专业人才培养要求、

生源质量、本校其他专业平均录取率等情况，划定相应专业的

录取控制分数线或提出有关要求。

九、录取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省教育考试院组织各

招生高校统一开展录取工作。

（一）免试计划录取。免试计划录取工作在普通计划开考

前进行，4 月上旬完成录取工作。具体安排按照《湖南省 2025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录取实施办法》相关规

定执行。

（二）普通计划录取。原则上 5 月底前完成。省教育考试

院依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在最低控制分数线基

础上，按照招生高校各专业生源数和招生计划 1:1 的比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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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投档。其中，首次志愿录取依据考

生的总成绩（2 门统考公共科目、1 门专业综合科目成绩之和，

有加试的专业包括加试成绩），征集志愿录取依据考生的两门

统考公共科目成绩（不含专业综合科目成绩）。首次志愿录取

结束后，未完成的计划由省教育考试院公布，面向未录取考生

进行一次征集，征集志愿采取平行志愿的模式进行投档录取。

录取过程中出现末位总分相同考生，根据以下同分排位规

则进行投档：按大学语文、高等数学、大学英语、专业综合科

目的先后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排位。外国语言类中非英语类专

业，按照大学语文、专业基础科目、专业综合科目的先后顺序，

从高分到低分排位。

首次志愿录取时继续实施脱贫计划，招生高校可适当提高

脱贫家庭毕业生的录取率，但原则上不得高于本专业常规录取

率 10 个百分点（均以实际参考人数为基数）。具体录取时，脱

贫家庭毕业生与其他普通考生统一排序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录

取完成后，如该专业的脱贫家庭毕业生录取率没有达到比例，

可通过追加并单列部分计划录取脱贫家庭毕业生。追加计划由

本科高校申请，省教育厅统筹研究后下达；脱贫家庭毕业生在

公布计划范围内录取的，不追加计划，但纳入学校该专业录取

比例的计算基数。

（三）拟录取名单审核。省教育考试院投档后，我校完成

拟录取并将拟录取数据报省教育考试院审核，审核通过后，在

学校官网上对拟录取名单公示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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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科学历审核。省教育厅学生处组织对拟录取名单

进行学历比对核查，原则上 6 月底前完成。不符合毕业条件的

将取消录取资格，符合毕业条件的由省教育考试院办理录取手

续，招生高校再依据省考试院录取花名册发放录取通知书。

十、学籍学历管理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正在处于转设过渡期，我院将严格

按照教育部和学校的有关规定对专升本学生进行学籍学历管理。

学校 9 月底前完成对专升本学生报到入学及学籍注册工作。 学

生入校后学校进行录取资格及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等工作，严格

审核专科学历电子注册信息，确保本科学籍注册信息与专科学

历电子注册信息一致。

专升本学生入学后进入普通本科三年级学习，在校学习两

年（本科学制为五年的专业学习三年），不得转专业和转学，

不得采取非普通全日制学习形式就读。 学校为专升本学生制订

专门的人才培养方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生修完本科教学

计划规定的内容达到毕业要求的，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颁发湖

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本科毕业证书。其毕业证书上标注“在本

校 XX 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学习时间按进入本科阶段学

习和颁发毕业证书实际时间填写。

十一、其他事项

1.本招生章程在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官网和湖南理工学

院南湖学院教务办网站发布，专升本考试招生动态信息及相关

通知请考生及时关注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教务办网站。网址：

https://nhjwb.hnist.cn/。

https://nhjwb.hnis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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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章程发布后，如果有关招生政策有所调整，以主管部门

公布的最新政策为准。本章程由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教务办

负责解释。

3.我校 2025 年专升本考试招生咨询与申诉渠道：

咨询电话：0730-8648846（教务办），联系人：魏老师；

投诉电话：0730-8648887（纪委 ）。

附件：2025 年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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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日程安排

序号 工作内容 完成时间

1 公布招生章程 2月 20 日前

2 考生报名注册 2 月 20 日－3月 9 日

3 考生网上填报志愿 3 月 23 日－25 日

4 普通计划考生缴纳考试费 3 月 23 日－25 日

5 准考证打印 4 月 16 日－19 日

6 普通计划考试 4 月 19 日

7 公布考生成绩 5 月 12 日

8 受理考生查分申请 5 月 13 日－15 日

9 拟录取结果查询 6 月 4 日

10 拟录取结果公示 6 月 5 日－11 日

注： 以上安排如有调整， 以最新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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